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洱源县食品药品检验检测院 

2017 年度部门决算公开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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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绩效评价 

（一） 项目基本情况 

1、在国家、省、州食药监部门部门的关心支持下，“大

理州洱源县食品安全检验检测资源整合试点项目”下达我

院。5 月经县人民政府研究决定，为做大做强做精我县的食

品检验检测事业，同意将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洱源县级食

品检验检测机构标准化建设项目”（专项经费 150万元）、县

农业局的“洱源县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站建设项目”（项目

经费２４0 万元）、县食品药品检验检测院的“洱源县食品安

全检验检测资源整合试点项目”（中央预算内投资 600 万元，

政府配套 200万元）三个项目整合为洱源县食品检验检测实

验楼项目，并由我院组织实施。在保证完成洱源县食品安全

检验检测资源整合试点项目 850平方米实验室的基础上，由

县政府自筹资金，增加 418.93平方米的业务用房和 237.66

平方米的设备用房，增加部分县发展和改革局也作了批复。

整个项目将建盖一栋 1268.93平方米的四层实验楼和 237.66

平方米的设备用房。 

2、项目实施以来，在县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县长、

分管副县长召集国土、住建等部门召开现场办公会，对项目

用地进行了专门研究，并在政府常务会上，明确将将机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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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后归属于县人民政府的洱源县茈碧湖镇腾飞路 28 号（原

县质量技术监督局）的 2338.23 平方米土地和一栋 239.90

平方米办公楼以及其它用房一并无偿划拨给新组建的县食

品药品检验检测院，使建设土地归属权问题得到明确。对于

项目中的地方配套资金，政府正在积极调配资金，确保项目

的正常实施。 

3、项目实施以来，项目实施单位成立了项目领导小组，

明确了相关负责人、责任人，以保障项目的前期工作顺利完

成。2016年 5 月 4 日至 5 月 6日该项目工程地质勘察完成现

场勘察，并审查合格；2016 年 6月 1 日规划设计通过县规划

设计委员会审核，项目的初步设计方案于 2016 年 7 月通过

专家组的审查，施工图审查委托第三方设计单位进行审查，

审查结果为合格；2016 年 9 月 14 日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取得

县环境保护局的批复；2016 年 10月 31 日主体工程的预算通

过县审计局的前置审计。2016 年 11 月 21日项目的主体工程

的土建部分在洱源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开标。2016 年

11 月 27日，项目基础工程的试桩检测工作完成。2016 年 12

月 20 日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项目土建正式开工，

2017 年 6 月 24 日土建主体部分封顶。实验室第一批仪器设

备采购于 2017 年 8 月 9 日开标确定供货商；第二批仪器设

备于 2017 年 12月 27 日开标确定供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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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落地我院后，我们确定了监理单位（云南晨阳

精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监理方提前介入，并积极对

地质勘查、初步设计方案等前期工作的监督。 

（二）项目实施情况总体评价 

近年来，国家对县级食品安全检验检测资源建设工作十

分重视，县级食品安全检验检测资源匮乏的现象得到较大改

善。通过实施洱源县食品检验检测实验楼项目，我县将基本

解决食品安全检验检测资源匮乏的问题，食品安全检验检测

水平得到明显改善，检验检测整合资源的综合效益有效提

升。将逐步建立起职能分工明确、运转灵活高效、信息资源

共享，集检验检测、风险评估、预防预警于一体的公共检测

技术平台，实现检测资源共用和检测信息共享，为洱源县食

品安全监管工作提供科学的、严谨的技术支撑，为县人民政

府食品安全等民生决策提供支撑。 

1、政策落实情况评价 

（1）责任主体落实情况 

为了落实责任主体，健全工作机制，加快工程建设，做

到分工明确，责任到人，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形成一个横

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工作体系，成立以主要领导为组长，分

管领导为副组长，各科室和中心相关人员为成员的项目建设

领导小组，负责本项目建设的组织、实施、监督工作。在项

目实施过程中，建立项目推进机制，加大调度力度，加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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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参与方相互之间的沟通、交流和协调，真正形成强大合

力，共同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工作。 

(2)项目资金的落实情况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洱源县级食品检验检测机构标准

化建设项目”（专项经费 150万元）、县农业局的“洱源县农

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站建设项目”（项目经费２60 万元）的项

目资金已到位。县食品药品检验检测院的“洱源县食品安全

检验检测资源整合试点项目”的中央预算内投资 600 万元资

金配套已全部到位，地方配套到位 10 万元，其余 190 万资

金尚未到位。目前，项目总投资共计 1210 万元，其中中央

预算内投资 600万已经使用了 534.82万元，剩余的为土建、

二次装修、仪器设备采购的尾款及质量保证金。县级配套资

金已经用完。资金管理实行专户管理，专款专用，严格按照

批复要求实施和使用。 

2、建设效果评价 

本项目的建设有利于优化城镇发展所需要的地理空间

资源、经济资源和人口资源的配置，更好地组合生产力、发

展生产力；有利于加强基层政权建设，提高食品检验检测水

平，保证人民群众食品安全，从而进一步维护社会稳定。为

我县的食品安全监管提供了更多、更好、更高的技术支撑，

对于加强我县食品安全科普宣教活动和本地企业、其他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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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开展技术人员培训提供了平台，弥补了空白。 

三、名词解释 

1.“三公”经费包括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

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1）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

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

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

行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

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

公务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包括一般公务用车和

执法执勤用车。（3）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

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2.基本支出。是指行政事业单位为保障其机构正常运

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编制的年度基本支出计划，包括人

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两部分。 

3.项目支出。是指行政事业单位为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

或事业发展目标，在基本的预算支出外，财政预算专款安排

的支出。 

4.政府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

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

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 

 


